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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发《东北地区运输航空预防发动机空停

管理办法》的通知 

 

区内各监管局，南航黑龙江、吉林、大连分公司，大连航空公司，

中国飞龙通用航空公司，中一太客商务航空有限公司，汉华公务

机航空有限公司（筹），南航沈阳维修基地： 

自 2008 年 12 月以来东北地区保持了 36 个月无发动机空中

停车事件的良好记录，为了贯彻民航局“持续安全”理念，落实

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和政府的监管责任，减少东北地区运输航空公

司发动机空停事件的发生，保障东北地区运输航空安全，民航东

北地区管理局在总结航空公司和自身经验的基础上依据

CCAR-121 部、CCAR-135 部制定了《东北地区运输航空预防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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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空停管理办法》。2011 年 11 月 3 日，我局组织召开了“东北地

区预防发动机空中停车研讨会”，会议上对这个管理办法进行了

研讨。会后，我局对管理办法进行了意见汇总和进一步修订。 

本管理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正式施行。区内各航空公司应对照

管理办法完善本单位预防发动机的各项措施和管理程序，同时鼓

励创新，不断涌现新的管理思路和方法，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和

激励氛围，对发现创新管理方式和发现重大隐患的员工建立奖励

机制，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局将组织对该管

理办法的符合性监督检查，切实把预防发动机空中停车管理办法

有效地落实下去，提升东北地区各航空公司的维修管理水平。 

 

附件：《东北地区运输航空预防发动机空停管理办法》 

 

 

 

            民航东北地区管理局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东北地区运输航空预防发动机空停管理办法 

 
为了进一步贯彻民航局“持续安全”理念，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和政府的

监管责任，减少东北地区运输航空公司发动机空停事件的发生，保障东北地区

运输航空安全，在总结航空公司、管理局管理经验基础上依据 CCAR-121 部、

CCAR-135 部制定此管理办法，以指导区内运输航空公司制定和落实预防发动机

空中停车的各项措施。 

一、健全组织机构，落实安全责任 

     按 CCAR-121 部运行航空公司应在可靠性管理系统中建立发动机可靠性管

理体系及组织机构，明确发动机管理的责任人和各部门职责及分工，建立健全

发动机管理程序、工作标准，东北地区南航各分公司应按照营运人要求建立相

应的管理机构和程序。规模较小的航空公司和按照 CCAR-135 部运行的航空公司

在建立自己的可靠性管理系统前也应明确发动机管理的具体管理方式、责任人

以说明如何落实营运人的适航性责任。 

管理局适航维修处负责按照民航局总体要求制定东北地区发动机预防空停

工作的管理方法，指导区内各监管局适航维修处开展预防空停的监察工作。区

内各监管局适航维修处负责检查辖区内公司预防空停组织机构、职责、工作程

序的落实情况。 

二、 强化工程技术管理能力，提高安全运行水平 

（一） 、加强维修方案的管理工作，确保发动机运行可靠性。 

1、 加强 AD、SB 的评估工作。 

航空公司应在 AD、SB 的评估程序基础上定期回顾 AD、SB 的适用性，重点

评估已执行的 AD、SB 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对初始评估结论为“不执行”的

服务通告，要根据机队目前的可靠性数据情况实施再评估，必要时对评估结论

进行调整，对已决定执行的 AD、SB 要回顾完成期限是否合适，对存在较大安全

影响的项目要争取尽早完成。凡颁发原因涉及曾引发过重大不安全事件如空停

等的 SB 原则上应一律执行。   

2、 加强维修方案的控制。 

航空公司要根据本公司的具体情况在落实持续适航文件中强制适航要求的

基础上注重建立具有本公司特色的个性化维修方案，对于涉及在翼发动机长期



性的重复性检查要求应加入到飞机维修方案并得到有效控制和执行。区内各监

管局维修处应结合飞机年检工作重点检查方案中发动机维修项目的完整性和落

实情况。 

（二） 、查找发动机的薄弱环节，指导日常维护工作。 

航空公司要定期归纳由于设计缺陷导致的，或者是使用过程中发现的可能

导致发动机空停的薄弱环节，找出解决办法，通过专项培训、技术通报、加入

工卡等方式提醒相关部门、人员，以引起相关工作人员的关注。对于能够造成

发动机空停的重要附件要采取有效措施、单独控制。 

（三） 制定合理的发动机进厂计划，保持在翼发动机始终处于最佳状态。 

航空公司应综合考虑发动机性能监控结果、发动机历次进厂工作范围、在

翼工作状态、修后时间、备发数量等因素，合理制定发动机进厂计划和修理工

作范围，确保发动机能够得到及时的修理和性能恢复。 

（四） 提高发动机性能监控水平，及时、准确把握发动机状态。 

航空公司维修工程管理部门要严格确定发动机性能监控各项数据的警戒

值，保持警戒值的动态调整，重点关注发动机振动值、滑油耗量等数据监控，

保持发动机性能监控的及时性。飞机执管单位应保持机队发动机每日连续监

控，要建立有效渠道保证异地运行飞机的数据回传。充分利用 QAR 数据的便利

性，各飞机执管单位要建立 QAR 译码能力，充分发挥 QAR 数据在发动机监控中

的作用，鼓励航空公司运用空地数据链等新技术手段实时监控发动机工作状

态，第一时间发现、解决发动机突发故障。 

（五） 加强发动机重大、重复性故障的处理工作，降低空停隐患。 

航空公司要统计、分析、处理、跟踪发动机系统的各类故障，严格落实重

大、重复性故障的处理程序。当出现重复或多发性故障时要由工程部门确认是

否有涉及该故障的厂家服务通告，如果有相关服务通告且未曾执行，则应重新

评估执行该服务通告的必要性。对于易引发空停的重大故障要提高放行标准，

对于重复性故障要专题研究、专人跟踪并制定风险防范措施。区内各监管局适

航维修处要负责及时跟踪、调查营运人上报的使用困难报告。 

三、加强发动机孔探检查工作，及时发现本体故障、缺陷。 

航空公司应建立发动机孔探检查项目清单,按时间要求落实各项检查内容。  

为了保证孔探质量，避免人为因素，孔探执行单位应保证孔探设备性能能够满



足工作要求，所有孔探检查的重要部位和过程要用照相或录像的方式进行记录

并作为维修记录存档，所有孔探检查工作要有检验人员进行复查，同一台发动

机要由不同的孔探人员在不同的维修间隔中交替安排执行检查，要避免安排同

一孔探人员长期进行同一发动机的孔探工作，航空公司内部各分公司之间也要

定期开展发动机孔探的交叉检查。 

四、加强发动机管理及维修人员的培训与资质管理，提高人员业务水平与能

力。 

航空公司应细化发动机管理及维修人员的培训与复训要求，从事发动机维

护的人员，获得上岗资格以前必须经过专业培训，包括对所从事机型发动机薄

弱环节、维护注意事项、发动机标准施工、工作原理等方面的培训。对于涉及

由于执行不到位可能直接导致空停的重点工卡以及孔探等关键工作还要开展专

项培训。应严格发动机从业人员的上岗要求并定期检查，上岗证人员必须具有

两年以上飞机维修工作经历，连续一年不直接从事与发动机维护相关的工作人

员，应取消其发动机上岗资格，孔探等关键岗位人员上岗前还应进行实际操作

能力的考核。区内各监管局要结合维修人员资质检查工作对发动机从业人员的

资质情况进行核查，重点抽查关键岗位人员的能力情况。 

五、注重关键环节把握，防患于未然。 

航空公司应对发动机管理中涉及空停的各项环节进行分析，并有针对性地

提出要求，实现防范关口的前移，典型的环节包括：日常维护中发动机维护的

标准施工，管路安装、封圈更换、导线/卡子检查；发动机性能监控，滑油耗量

监控、振动值监控、磁堵检查；AD、SB、重要 EO 的控制；发动机的孔探检查；

在翼发动机故障、缺陷的控制与预防；发动机航材的保障；发动机油液的“跑

冒滴漏”问题等。 

六、加强信息交流，共同携手预防空停 

（一）、不安全事件的收集、分析 

航空公司应对公司内部及世界范围内同类发动机发生的发动机不安全事件

进行收集和分析，并及时制定有效的应对措施，通过适当的方式及时将相关信

息传达给发动机从业人员，以便在工作中贯彻落实。 

（二）、发挥公司内部可靠性管理机构作用 



    航空公司应按照可靠性方案要求定期召开可靠性会议，组织召开预防发动

机空停经验的研讨，区内各民航局适航维修处也应参加公司可靠性例会，及时

了解机队发动机运行情况、涉及发动机不安全事件采取的措施情况。 

（三）、发动机制造厂的支持与帮助 

航空公司工程技术部门应与发动机制造厂保持良好的沟通与交流，积极参

加制造厂组织的技术交流活动，了解发动机管理技术改进的最新信息，督促制

造厂从设计、制造环节解决发动机运行过程中的多发性、疑难问题。 

（四）、 保持与局方的信息沟通 

各飞机执管单位应按 AC-121-60 要求及时上报发生的 SDR 事件，每月向所

在地监管局维修处上报本月飞机、发动机运行可靠性信息。南航沈阳维修基地

负责向管理局维修处上报《持续适航维修监督月报》。管理局适航维修处负责

每季度组织召开管理局、南航沈阳维修基地季度例会，研究、分析季度机队、

发动机可靠性运行状况，各监管局也要定期参加航空公司的可靠性例会了解公

司飞机、发动机的运行状况。 

（五）、做好与机组的沟通 

航空公司机务部门应加强与飞行机组的交流，通过定期、不定期授课、座

谈等形式向机组讲解发动机的性能、使用限制、工作特点、近期故障等内容，

与机组共同研讨发动机技术问题，使飞行人员对于发动机易发问题做到心中有

数，飞行中能够正确处理发动机突发故障，同时机务部门也要收集飞行人员所

反映发动机方面的问题，并及时制定措施给予反馈。 

七、实施 

本管理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开始实施。 

 

 


